
Solargig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7）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本人╱吾等（附註1） 
（地址為） 
乃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股份」）（附註2）  股
的登記持有人，茲委任大會主席或（附註3） 
（地址為） 
為本人╱吾等的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假座香港金鐘
道88號太古廣場一座5樓太古廣場會議中心Annapurna室舉行的大會及其任何續會，並按下列指示代表本人╱吾等投
票。

請在適當的空欄內劃上記號，以表示 閣下在投票表決時的投票意願（附註4）。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考慮及批准太陽能電池供應協議的條款及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金額。

2. 考慮及批准導輪服務協議的條款及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金額。

3. 考慮及批准首份光伏系統安裝協議的條款及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金額。

4. 考慮及批准第二份光伏系統安裝協議的條款及其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金額。

5. 考慮及批准新材料供應協議的條款及其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金額。

6. 考慮及批准新合晶科技加工協議的條款及其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金額。

日期：  股東簽署 :  （附註5, 6, 7及8）

附註：
1. 請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 請填上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股份數目。如未有填上股份數目，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與所有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本公

司股本中的股份有關。
3. 


